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执行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承诺函
宁夏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：
根据《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“两票制”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医改办发〔2016〕4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推行“两票制”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实施相关工作，我公司经认真研读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1、自愿按照通知要求，严格执行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的相关规定，依法经营、公平竞争，自觉维护医药市场秩序，净化药品流通环境，保障药品质量及用药安全，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承担社会责任。
2、如本企业有违反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相关政策规定的行为，对造成的影响及后果，自愿接受相关处罚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特此承诺。

申报企业名称（盖章）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: 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







